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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社會局性別平等專案小組計畫 

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105年 1月 21日新北社區字第 1050115296號函頒 

壹、依據 

新北市政府推動各機關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(105至 108年)。 

貳、目的 

推動各單位同仁將性別平等觀點納入各項政策、方案、計畫、預

算及法案當中，以營造無性別歧視環境之性別平等業務。 

參、實施對象 

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各科室 

肆、專案小組之任務 

一、規劃性別意識融入機關年度業務工作計畫。 

二、審查及彙整提報本府性別平等委員會或本府性別主流化工具小

組之會議資料。 

三、審查性別影響評估（含研擬施政計畫及制訂、修訂市法規）及

性別預算執行事宜。 

四、協助增修性別統計指標。 

五、提供性別主流化訓練諮詢事宜。 

六、推動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(簡稱 CEDAW)事宜。 

七、辦理其他性別平等促進事宜。 

伍、專案小組之成員及任期 

本小組置成員 15-21人，其中召集人由局長兼任，副召集人由局

長指定副局長 1人擔任，以及主任秘書、專門委員、法制秘書、

科室主管(含性別聯絡人)、外聘委員 4人(其中至少 1位為現任或

曾任新北市政府性別平等委員會委員)，任期為二年，期滿得續

聘之。 

前項委員之任一性別及主管比例不得低於三分之一。 

陸、專案小組會議之舉行 

原則上每 4個月召開會議一次，由召集人擔任主席，召集人因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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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能出席時，由副召集人代理；召集人和副召集人皆因故無法出

席，得由召集人指定簡任第十職等以上成員一人代理之。代表科

室之成員，未能親自出席者，得指派該科室主管代表與會，並參

與會議發言及表決。每次會議外聘委員應至少 2人出席。 

柒、計畫擬定之評估 

由本小組確認年度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和辦理內容，由各辦理單

位報告預定執行目標及執行成果，經本小組通過後，於本局性別

主流化專區網頁公告。 

捌、經費來源  

由本局自行編列並納入年度預算支應。 

玖、預期效益 

一、強化本局同仁性別敏感度，提升性別平等相關政策發展及性別

主流化各項工具應用之專業知能，達到實質性別平等目標。 

二、具體展現本局性別主流化推動成果。 

拾、其他 

本小組開會時，得視議題之需要邀請學者專家或相關人士列席。 

 


